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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被限制自由，与单位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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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因为行政拘留乃至违法
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导致不能上
班的现象， 在现实中时有发生。
那么， 员工与公司之间因此发生
的纠纷该如何处理呢？ 以下3个
案例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案例1】
员工被行政拘留， 公司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2月11日 ， 刘先生因
为酒后闹事被公安机关决定治安
拘留15日。 刘先生被释放后， 即
因此接到了公司的解聘通知。 面
对刘先生的苦苦哀求， 公司就是
不同意收回成命。

无奈之下， 刘先生只好以公
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要求
公司支付赔偿金。 而公司以其行
为并不违法进行抗辩。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违法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第 （六） 项规定， 劳动者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

就其中的 “被追究刑事责
任 ” 的含义 ， 《关于贯彻执行
〈劳 动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
（劳部发 【1995】 309号） 第29条
的规定：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是指： 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
诉的、 被人民法院判处处罚的、
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二条
免予刑事处分的。” 在员工只是
被行政拘留， 并不属于犯罪的情
况下， 用人单位不能依据上述规
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 刘先生只是受到治
安拘留， 该拘留在性质上属于行
政拘留 ， 不属于被追究刑事责
任。 因此， 公司不得单方解除其
劳动合同。

【案例2】
员工涉罪被刑拘， 公司

可以拒绝支付工资

赵先生因为交通肇事逃逸且
造成严重后果， 被公安机关执行
刑事拘留。 过了一个月时间， 赵
先生的妻子查询得知： 赵先生所
在 公 司 没 有 给 他 发 放 上 个 月
的工资。

此后， 赵先生的妻子以其未
经法院判决， 还不能确定其是否
构成犯罪乃至罪轻、 罪重为由，
主张赵先生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
同依然合法有效， 公司应当为其
支付工资。 而公司对此主张一直
不置可否。

【点评】
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28条规定：

“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机
关收容审查、 拘留或逮捕的， 用
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
期间， 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
的履行。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
期间， 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
规定的相应义务。”

这就是说， 在劳动者涉嫌违
法犯罪被有关机关拘留 、 逮捕
时， 由于是否构成犯罪尚不能确
定， 用人单位虽不能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但可以暂时停止劳动合
同的履行。

本案中， 赵先生被刑事拘留
期间 ， 实际上未向公司提供劳
动， 公司自然无需承担劳动合同
中关于支付工资等相应义务。

【案例3】
有罪判决被撤销， 公司

可不恢复劳动关系

2016年4月 ， 古先生因为寻

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
据此， 公司解除了与古先生尚有
2年才到期的劳动合同。

2019年 6月 ，经古先生申请
再 审 ， 法院撤销了原有判决 ，
并宣告古先生无罪。 随后，古先
生要求公司恢复劳动关系 ，继
续 履 行 劳 动 合 同 至 剩 余 期 限
完毕为止。 但是，他这个要求被
公司拒绝。

【点评】
公 司 可 以 拒 绝 恢 复 劳 动

关 系。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工被

错判宣告无罪释放后， 是否应恢
复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等有关问题
的复函 》 （劳办发 〔1997〕 40
号） 规定： “关于企业职工被错
判， 宣告无罪释放后， 企业是否
应与其恢复劳动关系， 补发工资
问题。 我们认为， 职工于 《国家
赔偿法》 实施以前被判犯罪， 后
经司法机关改判无罪的， 如企业
仅因其被判刑而解除劳动关系
的， 企业应恢复与该职工的劳动
关系， 并按照原劳动人事部 《关
于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给
天津市劳动局的复文》 （劳人薪
局 〔1985〕 第12号） 的规定， 恢
复其原工资待遇， 并补发在押期
间的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 〈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28条规定：
“劳动者经证明被错误限制人身
自由的，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
期间劳动者的损失， 可由其依据
《国家赔偿法》 要求有关部门赔
偿。” 该规定表明， 在1995年1月
1日之前， 劳动者遭遇错捕错判
可以恢复劳动关系， 但此后不再
这样办理。 对于劳动者因此而受
到的损失， 可以通过国家赔偿来
得到弥补。

颜梅生 法官

子女作为见证人
的代书遗嘱无效

基本案情
马某、 王某夫妻二人育5

个子女。 他俩去世后， 马某名
下的宅基地院落被拆迁， 3个
儿子得到5套回迁安置房及若
干补偿款。 此举， 引起2个女
儿不满， 并向法院起诉要求继
承上述房屋及拆迁利益。

庭审中， 二原告提交代书
遗 嘱 一 份 ， 称 该 遗 嘱 由 小
女儿代为打印后念给马某听，
马 某 认 可 后 在 立 遗 嘱 人 处
捺 了 手印 ， 小女儿与赵某 、
刘某在遗嘱上签字。 该遗嘱载
明： “立遗嘱人马某， 本人头
脑清楚， 身体健康。 本人自愿
立此遗嘱， 百年之后愿将名下
的所有财产由 2个女儿平均
继承。”

作为被告， 马某的小儿子
向法院提交两份代书遗嘱。 第
一份遗嘱由案外人王某某代
书， 由马某某、 王某某、 张某
某见证 ， 由其父马某签字捺
印， 王某某捺印确认， 落款时
间为2010年1月24日。

该份遗嘱载明： “王某：
……将住宅给小儿子。 ……马
某： 我老伴所说的财产处理意
见也是我的真实想法。” 针对
该遗嘱的订立过程， 马某某、
王某某均出庭作证。

第二份遗嘱由陈某某代
书， 由步某某、 王某某见证，
由马某捺印确认， 落款时间为
2014年10月31日。

该份遗嘱载明： “我在大
兴区旧宫镇的房产， 在我去世
后由小儿子一人继承。 这处房
产如果拆迁， 所有拆迁事宜由
小儿子办理。 这处房产所有的
拆迁补偿全部由小儿子继承。”

与此同时， 马某的小儿子
提交的一份录像光盘， 记录了
订立遗嘱的全过程。

判决结果
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大兴区法院黄村法庭李玮

唯法官说， 遗嘱的法定形式包
括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 代书
遗嘱、 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
其中， 代书遗嘱较为常见， 特
别 是 遗 嘱 人 因 病 卧 床 或 者
年 老 体衰 、 不识字等情形下
经常使用。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
代书， 注明年月日， 并由代书
人 、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
名。 其中， 继承人不能作为遗
嘱见证人， 否则该遗嘱无效。

本案中， 二原告所提交的
遗嘱并非由见证人打印， 而是
由马某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小女
儿代为打印， 且并非在现场由
马某口述遗嘱内容后打印， 该
份 遗 嘱 不 符 合 代 书 遗 嘱 的
形 式 要件 ， 法院对其效力不
予认定。

反观被告所提交的代书遗
嘱， 该遗嘱由一人代书， 由两
至三名见证人见证， 由立遗嘱
人王某、 马某签字或者捺印确
认。 结合订立遗嘱时的录像和
证人证言， 可以确认这两份遗
嘱是王某、 马某的真实意思表
示。 因此， 法院对这两份遗嘱
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予
以确认。

为有效防范和控制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发生， 确保赛事期间食
品安全万无一失，日前，延庆区食
药安办组织开展了延庆区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桌面推演。

此次桌面推演由区市场监管
局、区委宣传部、区应急局、延庆

公安分局、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和
区卫生健康委六部门参演， 区市
场监管局各属地食药监管所负责
人列席观摩了该演练。 本次演练
设想延庆区因食用亚硝酸盐严重
超标的问题食品引发化学性食物
中毒为引子拉开序幕， 以事件关
联为主线演绎升级， 以响应终结

为收官揭题。 分“事件报告、分级
响应、应急处置、舆情应对、响应
终止、后期处理”等阶段，设置13
个场景，提出13个模拟问题，现场
进行桌面演练展示。

会后区食药安办副主任唐来
发对此次桌面推演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和高度的表扬。 他强调， 此

次演练强化了应急准备 ,厘清了
指挥体系和部门职责分工 ,细化
并熟练掌握了应急响应和工作程
序 ,规范了各类突发事件处置 ,有
效预防、 积极应对、 及时控制食
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及其风险 ,
提高了全区综合处理食品药品安
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同撑应急防护网 共筑事件防火墙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私企工作， 由于接

受了专业技术培训， 所以约定了
服务期。但是，我上了一年班才发
现单位根本没有给我缴纳社保。
我想要求单位补缴社保并解除劳
动合同， 但单位以我的服务期未
满为由， 要求我支付10万元的违
约金。请问我需要支付违约金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 第二十六条和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了服务期， 但因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费， 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的， 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
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
付违约金。

据此， 用人单位未为您缴纳
社保属于存在过错， 依据法律规
定， 您因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
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无需
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约定了服务期， 劳动者依照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的， 不属于违反服务

期的约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
动者支付违约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解除约定服务期的劳动
合同的， 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
同 的 约 定 向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违
约金：

（一）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二） 劳动者严重失职， 营
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的；

（三）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
单 位 的 工 作 任 务 造 成 严 重 影
响 ，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 拒
不改正的；

（四） 劳动者以欺诈、 胁迫
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用人单
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五） 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

虽有服务期约定 但未缴社保无效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广告·

邰怡明 插图


